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7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

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制度要求，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会议资

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经讨论后对以下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一、关于进一步调整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购买施工设

备清单的独立意见 

本次优化调整购置清单范围，综合考虑公司了目前在手订单项目情况以及预

计中标项目情况，同时结合 2023 年公司固定资产预算，有利于加快推进募集资

金使用。除调整购置部分设备外，公司施工机械装备升级更新购置项目的名称、

主要实施内容、投资金额等均未发生变化，不会对项目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证上〔2022〕13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也符合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进一步调整 2020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购买施工设备清单的事项。 

二、关于子公司浙江交工收购浙江交通资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非矿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养护基地建设规

划》整体发展要求，有助于公司补强养护产业链、加快构建公司交通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养护”产业链一体化新格局，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本次交

易价格依据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在表决通过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子公司浙江交工收购浙江交通资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非

矿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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